啓示錄簡介 
“那些輕率閱讀聖經的人，容易被無數的晦澀與歧義所誤導，徹底誤解其中含義；在某些地方，他們甚至連錯誤的意思都猜不到，因為有些段落彷彿被濃霧包裹，密不透光。毫無疑問，這都是出於神的     ，為的是通過艱苦的勞作破除     ，並防止智力因輕鬆領悟而陷入厭倦，因為人很容易對過於容易的事物失去      。”---奧古斯丁
《啓示錄》是加爾文唯一     寫注釋的《新約》書卷。
1.	作者：使徒約翰
1）	現今大多數學者都     使徒約翰是《啓示錄》的作者。他們認為作者是一個不知名的約翰，一位重要的先知，因為他的風格、末世論和基督論都與《約翰福音》不同；但不同的寫作風格（如語法、詞彙等）是因為《啓示錄》和《約翰福音》是不同的          。
2）	《福音書》與《啓示錄》之間存在一些相當引人注目的共同點。在這兩卷書中，耶穌都被稱為 “神的道”（約1:1,14；啓19:13），“神的羔羊”（約1:29,36；啓5:6；19:7,9；21:9），和 “人子”（約1:51；3:13,14；啓示1:12-16；14:14）。此外，這兩卷書都教導耶穌透過他的死為所有人贖罪，以及信徒應當為他          。
3）早期教會歷史中的大多數作者都相信使徒約翰寫了這卷書，其中包括殉道者尤斯丁和       
2. 寫作日期：主後85至95年之間，正值羅馬皇帝         在位期間（主後81–96年）。
愛任紐（Irenaeus）在公元二世紀末說：“因此我們不會冒險對敵基督的名字作出任何肯定的聲明。因為若有必要在當下明確宣佈他的名字，那位看見啓示的人就會已經說出來了；因為這啓示並不是很久以前所見，而是在我們這世代、          統治晚期才看到的。”
愛任紐認識坡旅甲（Polycarp），坡旅甲認識           ；因此柯林斯（A. Collins）說，“愛任紐之所以說約翰在           晚期才寫作，是因為他擁有獨立且有力的證據。”
維克多利努斯（Victorinus，約主後304年去世）也說：“當約翰看到這啓示時，他正在拔摩島，被          皇帝判到礦場服勞役；在那裡他寫下了《啓示錄》。當時他年事已高，以為自己將要被接入榮耀。但          死後，其一切法令被廢，約翰得以釋放，並傳播他從主那裡所得的啓示。”
3.	教會的處境
1）外來的逼迫
教會被羅馬帝國和地方政府逼迫。在          統治下，      的迫害事件威脅著信徒：約翰因信仰被流放到拔摩島，安提帕為信仰殉道（2:13），士每拿教會則遭遇了經濟上的逼迫和死亡威脅（2:9-10）。多數人雖未被殺，也可能生活在恐懼中。皇帝     是公元一世紀亞洲社會的重要組成部分；對宙斯、阿波羅、和雅典娜等神明的崇拜和奉獻也很普遍。異教徒反對基督徒，因為他們拒絕皇帝      等於完全否定正常的希臘-羅馬         ，因此他們視基督徒為對社會的威脅和違法者。
教會也被猶太人逼迫。羅馬帝國視猶太教為      宗教，並在公元70年前將基督教被視為猶太教的一個      ；但公元70年以後，猶太教正式與基督教劃清界限，部分是因為基督徒宣稱耶路撒冷毀滅是因猶太人釘死耶穌而受的審判。另外，基督教吸引了大量       的外邦人相信耶穌，也加劇了猶太人對教會的敵意（2:9，3:9），因此猶太人可能聲稱基督徒威脅社會     ，或把基督徒     給執政當局（徒13:50；14:5）
2）	內部的妥協
有些外邦基督徒仍然吃祭偶像之物；有些信徒並不認為向行業公會的     表示敬意是一種嚴重的罪，尤其在他們被要求參加一年一度為      舉行的宴會時。拒絕參與的基督徒會被同事和社會的疏遠，被看作是壞公民；這種妥協出現在別迦摩和推雅推喇。假使徒（2:4）、尼哥拉黨（2:6,15）、以及巴蘭（2:14）和耶洗別（2:20-23）也教導信徒向           。
4.	體裁：融合了書信體、預言體和啓示體（或        ）三種文體
1）書信體：啓示錄具有書信的若干     ：書信的開始有作者，收信人和問安（1:4-6），書信的結尾有祝福（22:21）。2-3章是針對七間教會所面臨的不同      而寫的書信。
“該書的書信體提醒我們，不應沈迷於我所謂的 ‘      末世論’ 來解讀此書。該書是為佔據特定社會位置的讀者所寫，假設他們至少大致理解寫給他們的內容。這一事實的釋經意義極為重要，因為它排除了現代讀者比原始讀者更能理解《啓示錄》的流行觀念。那些提出此類解讀的人根據 
         來理解該書；所有反思這種釋經方法的人都會看到其隨意性，因為隨著事件的變化，解讀也在改變。從釋經角度看，將該書置於其歷史背景中，並根據          讀者的處境和世界來解讀更為明智。”                            ---托馬斯·施賴納（Thomas Schreiner）
七個教會      所有教會，因此啓示錄適用於      上所有的教會。
2）預言體
啓示錄的開頭和結尾都告訴讀者這是一部預言（1:3；22:7，10，18，19）；這種包含結構表明預言的性質是理解《啓示錄》的關鍵。作為預言，啓示錄揭示了必要快成的事（22:6）；預言的一個            就是：“日期近了”（1:3; 22:10）。預言的目的是為了讓人      預言的話（1:3; 22:7）。
3）	啓示體（        ）
1970年代，聖經文學學會的一個小組是這樣定義啓示文體的， “‘啓示文體’ 是一種以敘事為框架的啓示性文體，其內容由超自然存在者傳達給人類接受者，揭示一個超越的現實，這一現實既是時間性的（即展望           ），也是空間性的（即涉及另一個        世界）。“
1986年，聖經文學學會又發佈新的定義：“啓示文學旨在借助超自然世界與未來的視角解釋當下的屬世處境，並以神的權威影響聽眾的理解與       。”
約翰為什麼使用啓示體？
用引人注目的意象和描繪抓住了讀者的         ，挑戰他們用新的視角看待世界。
“《啓示錄》不僅提供了另一種世界的願景，還揭示了世界的真實本質。因此，讀者看到羅馬帝國的真實面目（一頭      ），也看到羅馬的本質（一個      ）。約翰為讀者揭開一個奧秘：帝國背後是      本身。”--德席爾瓦（deSilva）
“因此，最恰當的說法是：《啓示錄》是 ‘以啓示體為形式、具有預言性質、並寫成書信形式’ 的作品，目的在於喚起讀者，在面對超越現實的屬天真理時           。”
--- G.K.·比爾（Beale, G.K.）
5.	解釋啓示錄的四種方法
1）過去派（預言已實現派）（Preterist View）
過去派認為啓示的信息是針對第一世紀亞細亞的七間教會（啓1:4），並且所有的預言在過去已經      了。
過去派認為啓示錄預言的與主後70年耶路撒冷的毀滅是就      了；“大巴比倫” 象徵叛教的以色列，他們協助羅馬逼迫基督徒。啓示錄的部分目的，是鼓勵基督徒確信他們的猶太逼迫者將因背道而受到審判，同時向讀者保證他們才是真正的以色列。
過去派的問題是將啓示錄中關於末世審判的預言僅限於對以色列的審判，而非對        的審判；但啓示錄反復引用但以理書第2章和第7章的預言卻是對         的末世審判。
2）歷史派（Historicist）
歷史派認為《啓示錄》是對歷史的預言或圖表，七教會或七印被看作教會歷史的時間表。該觀點的優點在於看到本書對現代讀者的意義；問題是過度具體地      歷史事件，並將預言局限於西方教會史，卻忽略了普世教會。
3）未來派（Futurist）
未來派將《啓示錄》視為對未來事件的預言，認為啓示錄第4章至22:5的異象專指末日之前的一段將來的時期。約翰的確期待神的應許得以實現，並以耶穌再來終結歷史。然而，未來的問題是沒有清楚解釋此書對          的意義。一些未來派容易落入 “      末世論”，隨時事更替而解讀啓示錄。
4）	理想派（Idealist）
理想派認為《啓示錄》表達的是      的屬靈原則，而非具體歷史事件。其優勢在於適用於歷代信徒，但也可能脫離本書的           ，將具體經文的歷史意義抽象化。
以上四種方法各有可取之處，因此解釋啓示錄最好的方法是      這四種方法，兼顧歷史背景、將來的應驗和持續的真理。
6. 全書大綱
1）引言（1:1-20）
2）寫給七個教會的書信（2:1–3:22）
3）天上的      （4:1–5:14）
4）七印之災和第一個     （6:1–8:5）
5）七號之災和第二個      （8:6–11:19）
6）天上與地上的      （12:1–14:20）
7）七碗之災（15:1-16:21）
8）      被審判，      被迎娶（17:1–19:10）
9）基督再來, 千禧年和         （19:11-20:15）
10）新天新地（21:1–22:5）
11）結語（22:6–21）
7. 學習計劃和講道單元
6/06-07/25      啓示錄簡介
6/13-14/25      第1課：啓1:1–8
6/20-21/25      第2課：啓1:9–20
6/27-28/25      第3課：啓2:1-11
7/04-05/25      第4課：啓2:12-29
7/11-12/25      第5課：啓3:1-13
7/18-19/25      因去外地服事暫停一次
7/25-26/25      第6課：啓3:14-22
8/01-02/25      第7課：啓4:1-11
8/08-09/25      第8課：啓5:1-14
8/15-16/25      第9課：啓6:1-17
8/22-23/25      第10課：啓7:1-17
8/29-30/25      第11課：啓8:1-13
9/05-06/25      第12課：啓9:1-21 
9/12-13/25      第13課：啓10:1-11
9/19-20/25      第14課：啓11:1-19
9/26-27/25      第15課：啓12:1-17
10/03-04/25     第16課：啓 13:1-18
10/10-11/25     第17課：啓14:1-20
10/17-18/25     第18課：啓15-16
10/24-25/25     第19課：啓17:1-18
10/31-11/1/25   第20課：啓18:1-24
11/07-08/25     第21課：啓19:1-21
11/14-15/25     第22課：啓20:1-10
11/21-22/25     因去外地服事暫停一次
11/28-29/25     感恩節暫停一次
12/05-06/25     第23課：啓20:11-21:8
12/12-13/25     第24課：啓21:9-22:5
12/19-20/25     第25課：啓22:6-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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